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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敬的客户：
浙江海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于2026年4月20日正式签订理财产品代理销售服务合作主协议，合同编号：（ZYLC-HYNS-050）。根据《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办法》第十二条：“理财公司与代销理财销售机构合作，理财公司与代理销售合作协议签订10个工作日内，至少通过本公司、代理销售机构的官方渠道予以公告……”我行现予以公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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